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缘　　起

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。

中国佛教延续印度佛教的大小二乘、空有二轮、显密二教，从晋

代迄于中唐，前后建立了所谓“十三宗”体系，并最终整合为八大宗

派，对东流大法有继承，有发扬，光大圣教，专学专修，蔚为大观。至

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，则以台、贤、禅、净四宗各领风骚，流布最广，影响

最深。面对佛教二千年，我们必须认同这样一个基本事实：各宗开

祖，无非教界泰斗，释门之光；历朝高僧，无不宗有所属，义有所归。

故研究印度佛学，必不离中观、瑜伽；研究中华佛学，必重视天台、禅

那。这是佛法的精粹所在。

综观历史，教典散则义学晦，章疏备而法门昌。故振兴学术，传

播佛法，文献的整理与推广是不容忽视的基础工作。“天台宗系列”

是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筹建以来首批立项的教材建设项目。本系列

以文献整理为主，编撰为辅，效法唐梁肃删订《止观》、明蕅益节略《妙

玄》的用意，对天台宗的教观名著进行“选要”并予解读，同时遵循现

代规范对该宗其他重要典籍进行“点校”。

此项工作开始于２００６年春天，由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复旦

大学宗教研究所合作进行，延请了国内有关高校、佛学院的部分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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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、法师共同参与，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系主任王雷泉教授和

本人担任主编，历经寒暑，喜见硕果。这一丛书的出版，如能对现代

中国的佛教教育事业和天台宗在当代的传承普及有所助益，则幸莫

大焉！

敬述缘起，以告来哲。

释净旻

２０１０年秋于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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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：《增修教苑清规》的编撰及其内容

一、编撰清规的时代背景

编撰清规之风大盛是元代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。佛教寺院自唐宋

以来逐渐形成不同的修学制度，禅、讲、律三种性质的寺院，其清规定型

均在元代完成。清规之编撰，意味着不同性质寺院的修行方法各成体

系、各弘其宗。修行方法之不同可溯源于各宗派的义理差别，义理差别

往往引起义理辩争。通过义理辩论促进闻思修是古代佛学传统：南北朝

时佛教崇尚义理思辨；唐朝八宗并立，义理互取长短，教义有高下圆偏之

辨；至宋时又有禅、教法统之争；元以后佛教义理之学衰落，也不再发生

辩争。因此，诸宗各撰清规，算是对历代义理之辩争做的一个总结。

（一）禅、教法统之争

清规是体现寺院性质的白皮书。清规之各别编撰、自弘宗风，可

上溯至宋代的法统之争。

法统之争以禅、教法统之争最具代表性。“禅”是禅宗，又称“宗门”；

“教”是教下，包括台、贤等教。教下依佛之言教开解立行，宗门依实践以

心传心。后来，法久弊生，遂有教、禅二者相对之说，以致后来教、禅二宗相

互排诋。

当时，在寺院方面，属于禅宗者谓之“禅院”，属于教下者谓之“教

寺”。另外，专弘戒律者，则称为“律院”，历史上律院参与义理之辩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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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。禅、教最早的争论源于知礼大师和子凝禅师的义理之争。

宋代天台中兴之祖四明知礼大师曾著《十不二门指要钞》，借着

论述达摩门下得法的深浅以显示自宗的圆义，受到天童寺子凝禅

师①的非议，从此两人不断展开论难。知礼大师在《指要钞》卷上力

倡性恶法门之原理，认为慧可的“本无烦恼，元是菩提”之说尚昧于天

台宗的理具性恶之旨。禅宗僧人天童山景德寺住持子凝禅师览四明

尊者之《指要钞》，见此等贬低禅宗祖师的语句，起而与之争论，“谓不

可以道听途说将为正解”，自此之后，“凡往复二十来番，诤之不

已。”②知礼和子凝二师各护本宗，辩论中甚至带有攻讦，知礼大师处

处在借论慧可等三人得法之深浅以显示自宗圆教之义，子凝则指责

《指要钞》所引的达摩门下三人得法之事的记载，只不过是道听途说

的无稽之谈，奉劝知礼大师弃“鄙俚之言”，“愿削传闻，自扶本教”。③

双方如此往来辩难，争论越发激烈，后四明太守直阁林公出面调停，

二人的争论才算结束。据《佛祖统纪》作者志磐云：“太守林请师（知

礼大师）融会其说，师不得已略易数语。”④但禅、天台二宗之间由此

渐渐酿成宗派对抗意识，不久二宗又围绕着付法相承的问题，继续进

行论争。

（二）台、禅法统之争

台、禅二宗法统之争，盖起于宋道原所撰的《景德传灯录》。《景

德传灯录》主二十八祖之说，且将天台创始人智者大师列于禅门之达

者之中，《景德录》卷二十七载“禅门达者，虽不出世，有名于时者”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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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③
④

子凝的事迹不详，但《天童寺志》卷三在宋代的历任住持宝坚、怀清、瑞新、普交、

清简之后列出子凝，并记录他与知礼的论争，以及他的嗣法是崇寿契稠禅师等事。

（宋）可度：《十不二门指要钞详解》卷一，《卍续藏经》第１００册，第３４２页下。

（宋）宗晓编：《四明尊者教行录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４６册，第８９４页下。

（宋）志磐：《佛祖统纪》卷八《法智法师本纪》，《大正藏》第４９册，第１９３页中。



人，智者大师预焉。将智者大师列入禅家之宗，且仅视之为“达者”而

已，故天台宗人见之，大不谓然。所以天台宗僧人宗鉴撰《释门正统》

攻击此说：“《传灯》以禅门达者虽不出世有名于时者录十一人，（智

者）大师预焉。彼焉知大师岂止禅门达者而已！身为陈、隋国师，化

行六十余州，何论出世？管窥蠡测，鄙哉甚矣！”①这是天台、禅宗定

祖争论之开端。

天台宗对禅宗攻击最烈的是禅宗的“西天二十八祖”之说。宋

仁宗嘉祐六年，契嵩（１０１１—１０７２）祖述《宝林传》，依据《达摩多罗

禅经》和《萨婆多部记》，非议天台宗引以为据的《付法藏因缘传》，

厘定禅宗的世系为二十八祖，著《禅宗定祖图》、《传法正宗记》及

《传法正宗论》。其所著《传法正宗记》等书，奉敕编入大藏，从此，

禅宗的西天二十八祖说流行天下。中兴之后的天台宗，为维护本

宗的法统说，与禅宗发生了长达二百余年的论争。在论争的过程

中，天台宗不唯完善了自己的法统说，而且藉此形成了编撰史书以

争正统的传统。

天台宗与禅宗在法统说上存在的根本分歧是：台宗主张西土二

十四祖说，并认为金口相承的法脉至师子比丘遇难时就断绝了；禅宗

主张二十八祖说，认为法脉从不曾断绝。二宗对前二十四祖的看法

也有不同。天台宗据《付法藏因缘传》，以龙树为十三祖，师子为二十

三祖，并计末田地，则祖有二十四，而世次乃二十三也。禅宗《宝林

传》则在前面加一婆须密为第七祖，故龙树为第十四祖，师子为第二

十四祖。自《宝林传》至《定祖图》，禅宗欲借二十八祖之说来确立其

“教外别传”的正宗谱系。台宗则认为二十八祖的付法偈未见于任何

经论，系禅宗编造。二宗相抗，势同水火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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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（宋）吴克己、宗鉴：《释门正统》卷一《智者大师世家》。又，“十一”当作

“一十”。

陈垣：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１９９９年，第１００页。



南宋吴克己和宗鉴编撰的《释门正统》，以及稍后志磐所撰的《佛

祖统纪》，均举扬台宗，其意皆是以天台宗为“正统”而与禅宗相抗。

志磐的《佛祖统纪》可谓集天台法统说之大成。他在《佛祖统纪》中为

天台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统说，包括一佛、西土二十四祖和东土九

祖、兴道下八祖，并将其全部列于本纪，表明天台宗是佛教的嫡传正

统。但志磐也采取了统摄诸宗的态度，除专叙天台宗以外，其书兼及

禅、华严、法相、密、律、净土等宗。又由于宋代佛教由禅教统一转为

禅净结合的时代要求，故随着志磐某种程度上的调和，宋代台、禅法

统之争亦随之结束。

（三）禅寺教寺之争

中国佛教寺院丛林性质的分化，由马祖道一开始。马祖创丛林

为禅寺，最初是从律院分出来的。僧传记载，隋唐之时，禅僧皆寄居

律院，其修持理念及行事多与律制不合，既不得别住，而龃龉时生，皆

以为苦。马祖于是开创丛林，以安禅侣，大弘宗风，从此，禅寺遍布大

江南北，原先禅僧寄居的律院反而不为人所知了。

到后来，禅寺遍地开花，几乎取代了其他性质的寺院。同样，教

下之人也觉得在禅寺无法共住，或无法弘扬教观，于是有了易禅为教

的情形，这从宋代遵式大师在杭州创建教院一事可知。当时的情况

是“钱唐寺宇数百，无一处山家讲院，诸法师多寄迹他寺，主客相妨，

师徒系属，因相触恼，讵免屡迁”①，即出现了天台讲法师在他寺中无

法安住的现象，所以遵式大师便有了创建天台讲院的想法。

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１０１５），遵式大师来到杭州，修复下天竺寺

作为专弘天台教观的道场。建寺之时，据说“西岩有桧枯株，存于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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败之余，法师以水洒而祝之，枝叶重荣”①。他还特别建造了可供天

台僧众实修的殿堂，“建金光明忏堂，一椽一甃，必诵《大悲咒》七遍。

殿宇全备”②。在遵式大师的努力下，天竺寺的殿宇僧舍得以修建完

毕，他说：“自大中祥符八年乙卯，旋建舍宇，略可安存，便闻讲席，于

今十有七载。”③遵式大师住持此寺后，大张天台教纲，学徒云集。宋

天禧四年（１０２０），宰相王钦若罢相出判杭州，他奏请朝廷恢复“天竺

寺”旧额，封该寺为十方讲院，“复其寺为教”。

由上可知，禅、教之争，由最初的义理之争，发展到后来的法统之

争，最后又演变为寺院性质之争，天台祖庭国清寺的寺院性质改易最

能体现这一点。

国清寺是天台宗不可动摇的根本祖庭，此寺创建于隋朝，是智者

大师亲自选中的风水宝地。中唐时期，湛然大师住持天台山国清寺，

由于他的努力，国清寺盛极一时，影响波及海外，成为中日佛教徒们

向往的圣地。唐贞元二十年（８０４），日僧最澄从天台宗十祖兴道道邃

学《摩诃止观》等台宗教义，并受菩萨大戒。学成回国后，最澄在日本

琵琶湖畔的比睿山依照国清寺的式样建造了日本天台宗的根本道场

延历寺。唐大中七年（８５３），日僧圆珍至国清寺从天台宗十三祖正定

物外法师学天台教观，他“买材木，于国清寺止观院起止观堂，备长讲

之说。又造三间房填祖师之愿，即请僧清观为主持人”④。他在国清

寺所建的止观堂，号“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”，沈欢为作《国

清寺止观堂记》⑤，谓止观堂“以（大中）十年九月七日建成矣。法师

即住持此院，苦节修行，以无为心，得无得法”，可知止观堂最先由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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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
（元）觉岸：《释氏稽古略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４９册，第８６３页中。

同上。

《十方住持仪·序》，《卍续藏经》第５７册，第４６页上。

（清）张联元：《天台山全志》卷九。

其文现已收录于《国清寺志》第八章《附录》。



珍住持，圆珍回国以后，由清观住持。可以说，唐朝时，著名禅师大都

在江西、湖南一带弘法，而江南一带则多有以弘扬天台为主的道场。

唐代后期，天台山渐为禅者进居。尤其自唐末南宗禅蔚兴以来，

欣慕林泽幽栖之境而至天台修禅定者甚多。唐末有禅宗大师沩山灵

佑、黄檗希运等至天台山参禅或弘禅，其时国清寺仍能维系天台法脉

不断。五代时，德韶国师随师蕴法师至天台山，住于云居，复兴智者

大师旧迹，营造寺院道场。他又向吴越王钱弘俶推荐天台祖师羲寂

大师，钱氏特为羲寂大师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，匾曰“定慧”，赐号“净

光法师”。使天台宗在五代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兴。

至宋初，遵式大师入主国清寺，誓传天台教法。遵式大师之后，

有道荣、契能、惟政、用良、蕴观、元照、妙印等人至天台修道传法，延

续法脉。但至宋代中期，国清寺演教势力已极其衰微，最终为禅僧真

歇清了（１０８９—１１５１）入主，国清寺的天台宗法脉至此中断。宋高宗

于建炎四年（１１３０）正式下诏，命国清寺“易教为禅”，后者遂成为名副

其实的禅寺，后来更成为禅宗“江南十刹”之一。① 于时来寺参禅者

雾集云屯，一度至于粮食不足。此后，国清寺乃至整个天台山几乎成

为专门弘禅的道场。

至元代，这一情形又得到改变。其时国清寺为禅家占有，引起天

台僧人的不满。时在杭州上天竺弘教的性澄湛堂法师，为恢复国清

寺天台祖庭的地位而努力奔走。据《续佛祖统纪》记述：“天台国清寺

实智者大师行道之所，或据而有之，且易教为禅，师（性澄）不远数千

里走京师，具建置之颠末，白于宣政院，平复其旧。”②性澄认为国清

寺成为禅院违背祖志，“因天台国清实台宗讲寺，后易为禅”，所以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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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宋宁宗（１１９５—１２２４年在位）时，根据大臣史弥远的奏请，制定江南禅院等

级，确立“五山十刹”制度。这些山寺为国家级寺院，亦是当时禅僧游方参请集中之

处。直至明代，五山十刹方趋衰歇。

《续佛祖统纪》卷一，《卍续藏经》第７５册，第７４３页中。



赴京师上诉宣政院，说明国清寺是智者大师亲自选定的弘教道场，

“具奏寺之建置颠末、旧制之由”，终于得到元世祖支持，“赐玺书复

之”，恢复了国清寺天台宗祖庭的地位。①

明太祖登基后，又诏请昙噩禅师（１２８５—１３７３）住持国清寺。昙

噩禅师来国清寺后曾修葺寺宇，但他后来“弃教而即禅”②，国清寺再

度为禅宗所有。禅宗势力庞大，当时一代天台大德传灯大师也只能

在高明寺重兴台宗，而无力将国清寺夺回。一直到近代，才由天台宗

第四十三世高僧谛闲法师和可兴、静权诸师，把天台山国清寺的“易

教为禅”的公案彻底翻过来，标志着历经几代的国清寺教禅之争之

结束。

（四）禅、教、律各撰清规

禅、教之争演变至最后的结果是各宗各撰清规，这一方面是维护

法统的需要，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团体的寺院运作的需要。僧团是独

立于世俗社会之外的特殊团体，维系这一团体的制度就是佛制戒律。

由佛律演变为祖制，是祖师们针对本土文化条件的不同背景，在规制

上所做的适度调整，这是戒律中“随方毗尼”之原则在现实中的应用。

关于祖制，先后有东晋道安制立的《僧尼规范》，陈隋之际天台智者大

师的《立制法》。从东晋道安编定《僧尼规范》到天台智者大师制十条

《立制法》，都在试图使佛教戒律与中国佛教僧团生活的实际相结合，

但他们的规制还是过于简略且有失拘谨。中国佛教徒创制的第一部

正式清规是百丈怀海禅师（７２０—８１４）制定的《禅门规式》。《禅门规

式》是一部完整的、有中国特色的僧团伦理规范，它的出现也意味着

禅教之争中禅宗势力占了上风。受此影响，宋元以来佛教各宗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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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
（明）如惺：《明高僧传》卷一《性澄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５０册，第９０２页下。

（明）明河：《补续高僧传》卷十四《梦堂噩公传》。



大小各类清规成了一种风气。

《禅门规式》原书早已佚失，但宋元以来陆续有以之为蓝本的清

规行世，最先是宋代真定宗赜所编的《禅苑清规》。他认为其时“丛林

蔓衍，转见不堪。加之法令滋彰，事更多矣”①。因此，为复兴百丈古

规的精神，宗赜搜集残存于诸山的行法偈颂，“凡有补于见闻，悉备陈

于纲目”，于崇宁二年（１１０３）编为《禅苑清规》十卷，又称《崇宁清规》。

此后，有南宋虞翔的《重刻补注禅苑清规》，是现存禅宗清规著作中最

古的一部。现行本《禅苑清规》的内容如下：

卷一：受戒、护戒、办道具、装包、旦过、挂搭、赴粥饭、赴茶

汤、请因缘、入室。
卷二：上堂、念诵、小参、结夏、解夏、冬年人事、巡寮、迎接、

请知事。
卷三：监院、维那、典座、直岁、下知事、请头首、首座、书状、

藏主。
卷四：知客、库头、浴主、街坊水头炭头华严头、磨头园头庄

主廨院主、延寿堂主净头、殿主钟头、圣僧侍者炉头直堂、寮主寮

首座、堂头侍者。
卷五：化主、下头首、堂头煎点、僧堂内煎点、知事头首点

茶、入寮腊次煎点、众中特为煎点、众中特为尊长煎点。
卷六：法眷及入室弟子特为堂头煎点、通众煎点烧香法、置

食特为、谢茶、看藏经、中筵斋、出入、警众、驰书、发书、受书、将
息参堂。

卷七：大小便利、亡僧、请立僧、请尊宿、尊宿受疏、尊宿入

院、尊宿住持、尊宿迁化、退院。
卷八：龟镜文、坐禅仪、自警文、一百二十问、诫沙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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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（宋）宗赜：《禅苑清规》，《大正藏》第４８册，第１１５８页中。



卷九：沙弥受戒文、训童行。
卷十：劝檀信、斋僧仪、百丈规绳颂、新添滤水法并颂。

《禅苑清规》对禅宗僧人日常的修学生活、法事活动中所应遵守

的仪制、寺院僧职人员的安排设立及其职责等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说

明。虽然此书系汇编性质，编排体例不尽统一，但它对宋元时期中国

佛教寺院制度礼仪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，成为后来清规制度类著

作的基础。

宗赜的《禅苑清规》重刊之后不久，有宋代宗寿编撰的《日用小清

规》，又称《入众日用》，于嘉定二年（１２０９）刊行。其内容主要包括“入

众之法”、“展钵之法”、“吃食之法”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，总括了

禅寺一天修学的行为轨则。

除宗寿的《入众日用》之外，另有一部名为《入众须知》的清规著

作，作者不详。此书起始的部分直接袭用了宗寿的《入众日用》，然后

分节就升堂、入室、请教、巡寮、解结、念诵、送亡、唱衣等寺院活动作

了说明。从此书结构看，它可能是某僧为补足宗寿《入众日用》的不

足而作。

南宋咸淳十年（１２７４），婺州金华惟勉禅师因“朋辈抄录丛林日用

清规，互有亏阙”①，于是就百丈古清规以来的诸种禅门清规参异存

同，去芜存菁而重新编制成《丛林校定清规总要》二卷，又称《咸淳清

规》。其书卷上包括“告香、依戒、出班烧香之图”、“告香、普说、立班

之图”等３９项；卷下有“上堂、普说、小参”、“告香、入室、请教”等２０
项，其中第２０项内容为宗寿《日用小清规》（《入众日用》）。

元武宗至大四年（１３１１），庐山东林泽山一咸（又作泽山弋咸）

禅师参考诸方规则，改定门类编次，并详叙职事位次高下等，编撰

成《禅林备用清规》十卷（又称《至大清规》）。此书汇集古来禅林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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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禅苑清规》，《大正藏》第４８册，第１１５８页中。



规、礼法等，列举圣节升座讽经、坐禅、楞严会、专使请住持、百丈龟

镜文、持犯轨仪、当代住持涅槃、日用清规等１６９项仪制。一咸在

序中指出，各家清规“或僧受戒首之，或以住持入院首之”，而他是

以“祝圣”、“如来降诞”二仪冠其前，反映了元代清规的编排特色。

由此可知，宋元时各寺清规甚为繁杂，各各不同，以上诸种清规

虽是比较通行之本，但诸方各随己意增损，不能完全统一，这给僧团

的交流和国家管理寺院都带来了困难。到了元代，德辉禅师所辑《敕

修百丈清规》方取代了《禅苑清规》等诸种典籍，成为日后流行最广、

影响最大的禅宗清规著作。

元至元元年（１３３５），德辉禅师奉元顺帝之命，以宗赜《禅苑清规》

为蓝本，参考对照惟勉《咸淳清规》、一咸《禅林备用清规》等书，删芜

纠误，又参酌元代丛林规矩，撰成了《敕修百丈清规》①一书。书成后

由金陵大龙翔集庆寺住持大溯等校正。德辉在自序中言及其编撰的

原委和原则：

《百丈清规》行于世尚矣。繇唐迄今，历代沿革不同，礼因时

而损益有不免焉。往往诸本杂出，罔知适从，学者惑之。（中略）
于是会粹参同而诠次之，繁者芟，讹者正，缺者补，互有得失者两

存之。间以小注折衷，一不以己见妄有去取也。稍集咲隐，凡定

为九章，章冠以小序，明夫一章之大意。厘为二卷，使阅而行者

条而不紊。庶几吾祖垂法之遗意得以遵承。②

这是说，当时的清规，互相之间往往增损不一，内容不太相同，故使学

人无所适从。此本清规分成九章，厘为二卷。卷上包括《祝厘》、《报

恩》、《报本》、《尊祖》、《住持》等五章，卷下包括《两序》、《大众》、《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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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之前诸家清规并不以“百丈”标名，至《敕修百丈清规》始用“百丈”标名，实

则其书与百丈原制颇不相同。

（元）德辉：《敕修百丈清规》，《大正藏》第４８册，第１１５９页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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